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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平双桂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
维修工程“6·28”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

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依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

号）有关规定，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评估工作小组，对

2023 年梁平双桂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

“6·28”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

行评估，现报告如下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2023 年 6 月 28 日 9 时 20 分许，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承建的梁平区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

工程现场一污水井内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，造成 4 人死

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577.270584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市应急管

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委，梁平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公安局、区

国资委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总工会等单位和有关专家组成

梁平双桂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“6·28”

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，事故调查报告经

市应急管理局批复依法实施公布。

二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成评估组，依据《梁平双桂湖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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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“6·28”较大中毒和

窒息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），评估

组根据事故情况，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相关文件资

料、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，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

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。

三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由市

应急管理局给予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重庆新宜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乐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、重庆新梁城市建

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，目前已由沙坪坝区应急局

代为执行到位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重庆市安全生产

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市应急管理局给予刘某、胡某、戚某、

吕某等人行政处罚，目前已目前已由沙坪坝区应急局代为执

行到位。

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已对追刑人员许某立案调查。

梁平区纪委监委机关已对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

有限公司：吕某、欧某、张某、王某、罗某、何某，重庆新

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胡某、杨某、周某、郑某，梁平区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：邓某、龙某、宁某、王某，梁平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：李某、唐某、廖某、谢某、王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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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某，梁平区双桂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：吴某、黄某、

王某，梁平区双桂街道办事处：王某、谭某等人立案开展履

职情况调查。

四、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事故项目已完工，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重庆新

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现存安全管理制度进行梳

理，找漏洞、补短板，严格督促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。重庆

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完善编制施工方案，加强对从业

人员安全培训教育，提高安全理论水平，及应急救援能力。

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已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。乐琦

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督促监理人员加强巡视巡查。

（二）扎实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。梁平区印发《有

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方案》，全面摸清

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 5358 处，督促场所按照“五有”

（有警示牌、有气体检测仪、有轴流风机、有空气呼吸器、

有安全绳）标准配齐装备。区安委办已邀请专家开展专题培

训，组织镇街、部门监管人员和企业到梁平供电分公司参与

现场观摩学习。督促指导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单位有序

开展有限空间等有毒有害场所宣传动员、专家培训、应急演

练、现场观摩、指导帮扶、联合检查、典型案例申报“七个

一”行动，切实抓好各项防控措施落实。

（三）举一反三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梁平区升级优

化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方案，38 名市管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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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下沉分管行业部门和联系乡镇（街道）蹲点督导，每日调

度、每周研判专项行动开展情况，督导督促问题排查全覆盖、

问题整改清仓见底、监管执法不留盲区。2023 年共排查重大

事故隐患 359 个，已全部完成整改。同时，全面开展安全生

产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“百日攻坚行动”，成立 11

个安全生产专项组，统筹组织专家力量，聚焦道路交通、建

设施工、危化品、燃气、消防、有限空间等重点领域，紧盯

重大风险、重大隐患和突出违法行为“两重大一突出”，开

展安全生产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。实行“日周月”

制度，由区安委办进行日调度，分管副区长进行周调度，常

务副区长进行月调度，大幅度提升问题发现率、整改率、处

罚率，确保问题能发现、整改能落地、处罚见成效。

（四）完善体制机制形成监管合力。梁平区进一步健全

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

体系，督促各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积极协调工作中

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畅通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镇管理机构

的信息沟通，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。区安委会

印发《重庆市梁平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》《关于明确

部分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通知》，进一步规范明确

区安委会及其办公室的主要职责，及时消除各行业监管与属

地管理之间存在的盲区与薄弱环节。迭代升级问题发现、领

导干部联点包保、统一交办、多跨协同、闭环落实、责任倒

逼、整改销号等机制，用好市级、区级问题清单，动态调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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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环落实全量问题库，坚决做到问题隐患拉网式排查、主动

式上报、闭环式整改。

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，各单位按照市应急管理

局批复意见，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；事

故企业及有关单位汲取事故教训，基本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

出的事故防范措施整改。

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9 月 27 日


